
 

日期：114年4月23日
便 簽

單位：人事室
 
  

擬辦：本件業已公告周知，並請有意推薦或自薦之同仁，於4月29
日中午前告知本室，俾利辦理相關事宜，文存查。

 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 決行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114/000019

保存年限：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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